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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每當台灣社會發生如殺人、性侵乃至於酒駕等犯罪時，在新聞媒體上可見到最為立即的反應，往

 1 / 11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21-09-08, 週三 16:12
點擊數：14757

往是要求對犯罪者重判，以及將現行刑法的處罰規定加重的倡議。以知名媒體人黃暐瀚母親遭酒

駕者撞死的案件為例，雖然我國刑法第185條之3有關酒駕的規定於2019年才進行修正並加重處罰

程度，但諸多民意代表在

該案發生後仍積極倡議應加重酒駕的刑事責任[1]

，甚至不乏有法官對酒駕案件

過於輕判，酒駕者應施以鞭刑之倡議[2]

。這些主張都反映出面對刑事案件，台灣社會存在一種透過重刑來處理犯罪問題的思維，與認為

法官量刑未能呼應社會期待的聲音。

誠然，對於刑罰必須呼應社會期待與滿足人民信賴的想法，有犯罪學者從刑罰民粹主義的觀點出

[3]

。不過，從制度設計來說，嘗試將社會大眾的觀點導入刑事司法程序中，確實是目前的發展方向

。以東亞來說，除了日本知名的裁判員制度之外，我國於2020年立法通過的「國民法官法」也是

基於類似思維而設計的制度。依該法第82條之規定，除了犯罪的認定外，未來量刑也應由職業法

官與平民擔任的國民法官來共同評議，亦即最終量刑結果是透過職業法官與一般社會大眾間的討

論，綜合多元的觀點來加以決定。而這樣的制度設計，其理由就是希望讓司法專業與外界對話，

彼此交流與反思，藉此促進國民與法院間的

相互理解[4]

。換言之，從此新制度來看，目前導入社會大眾的觀點到量刑中的想法，確實蘊含了使量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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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融合社會大眾的想法並使民眾得以理解的目標。

不過，雖如上述，我國發展現況趨向於使量刑結果能接近社會大眾之期待並獲致其理解之目標，

但在追求符合社會大眾期待的刑罰結果時，或許第一個必須釐清的問題是「為何目前法官量刑結

果，經常不符合社會期待」。亦即，必須先解析量刑結果不合期待的起因為何，才能有效思考使

量刑符合社會期待的發展路徑（本文貳）。接著，從上面提到的酒駕案件來看，社會大眾認為量

刑不符合期待時，往往以「應施以更重的刑罰」作為期待的目標，亦即趨向於「治亂世用重典」

的想法。如此一來，這樣的期待本身是否必然是合理的，或者用加重刑罰來處理犯罪問題是否是

正確的作法，就成為必須討論的問題。詳言之，假若此期待本身欠缺合理性或自始無法達成預設

的目標時，或許可以發現量刑結果無法符合社會期待的可能理由之一，恰好是社會大眾自始就錯

誤地理解刑罰與犯罪間的關係，進而設定錯誤的犯罪問題解決方式，而刑事司法體系當然不可能

為了符合社會期待去選擇這個無效的方案（本文參）。以下，本文就以此二問題為主軸，思考法

官量刑與我國社會期待間的落差，究竟起因為何。

貳、量刑與社會期待間落差之成因

當我們思考為什麼刑罰結果與社會期待間會存在落差時，其實應該先理解到刑罰結果並不是由法

官一個人來決定，因此觀察面向也不應該僅聚焦在法官的量刑。以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874

號判決為代表，該判決指出「『刑罰之制定』，乃立法者針對特定犯罪所為基本之抽象非難評價

，呈現為刑法分則所明文特定罪名之『法定本刑』。而『刑罰之加減』，係立法者透過在刑法總

則規定類型化之絕對或相對之刑罰加重與減輕事由，而就特定罪名對司法者為量刑框限之變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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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展現於學理名為『處斷刑』之刑罰調整，以上皆屬立法者之刑罰制定。至『刑罰之適用』，

則屬司法者之刑罰裁量，體現於法院就特定行為人所犯特定罪名，於法律規定範圍內所為之個案

量刑」。簡單來說，我們看到的量刑結果其實是最終的產品，其產生實際上歷經立法者針對特定

犯罪類型（殺人、竊盜等刑法分則的不同罪名；累犯、未遂等刑法總則的加重減輕事由）制定法

定的刑罰規範，以及法官考量

個案情節來決定科刑輕重等不同階段
[5]

：立法者制定法定的刑罰規範，法官在該規範預設的範圍內進行量刑。在這樣的狀況下，當我們

說量刑結果不合乎社會期待時，可能的成因就不只發生在法官量刑階段，也可能發生在立法者制

定刑罰規範的刑事立法階段中。

一、法官量刑本身作為與社會期待出現落差之原因

對此，我們首先由法官量刑的部分談起，思考法官量刑本身為什麼會產生與社會期待不合的狀況

。筆者認為此狀況可能源自兩項原因：第一，法官依循量刑準則量刑時，其思考不同於社會大眾

對犯罪之觀察；第二，法官量刑時，必須受到立法者設定的法定刑限制，僅可在法定刑範圍內為

之。

首先，在法官科刑階段中，法官並非恣意地量定刑罰的輕重，而是會綜合考量如應報、嚇阻、教

化等刑罰目的，依循由這些目的所構成的量刑準則來進行量刑。以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874

號判決為例，該判決即揭示法官在適用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時，首先應依循應報主義來確認責任

的範圍，進而在該範圍內考量犯罪預防相關目的，進而決定最終的量刑。而這樣的準則，也在學

說上被稱為「應報的綜合理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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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法官在量刑時，其實不會只聚焦在犯罪嚴重性本身，而是會同時考量犯罪預防等其他的面

向。另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743號判決，其明確指出當法官適用刑法第57

條量刑時，應基於應報思考來認定「行為人之責任」，再基於犯罪預防的觀點來思考「一切情狀

」，進而作出合適的刑罰裁量。透過這兩則判決，我們可以發現法官量刑時，並非侷限於對犯罪

嚴重性的判斷，而是會擴及到犯罪預防的考量。更甚者，有些判決中可看到法官將被告有無損害

賠償、被告的婚姻與生活狀況等非刑法明文例示的項目，也都納入量刑判斷之中
[7]

。

如此一來，我們可以發現對於犯罪應量定多重的刑罰，在法官與社會大眾間可能存在思考上的差

異。詳言之，不同於法官量刑其實會綜合考量犯罪本身嚴重性、犯罪人個人特質與刑罰對未來犯

罪預防之效果等多重因素，社會大眾經常是以犯罪行為的嚴重性來作為思考刑罰輕重的判斷基準

，進而以客觀上法益侵害的嚴重性乃至於主觀上社會大眾對特定犯罪類型的厭惡程度為基礎，來

構想合理的刑罰程度為何，並進一步批判法官量刑過輕或不符期待。在量刑思維完全迥異的前提

下，也無怪乎社會大眾難以理解法官的量刑，進而提出「恐龍法官量刑難以合乎社會期待」之批

判。

不過，縱然法官明確揭示其量刑時適用之準則，該準則本身也未必能合乎人民的期待，反而在打

開刑罰裁量的黑盒子之後，讓社會對法官量刑產生更強力的批評。如最高法院近年來致力於明確

化死刑的量刑準則，以102年台上字第5251號判決為例，其即揭示法官決定是否判處被告死刑時

，除犯罪嚴重性外，還必須考量犯罪人的教化可能性。但是，「教化可能性」的概念在經過社群

媒體的渲染與曲解後，反而更加深了社會大眾與法院在死刑判決上的歧見，也使法院在死刑案件

中的判決更難合於社會大眾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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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案依舊是長期而持續地促進法院與社會大眾間的溝通與相互理解，以及

使雙方有針對彼此歧異進行溝通與討論的機會。而未來國民法官制度下使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

同進行量刑評議來決定量刑，可說是最明確地朝向這個目標前進的制度設計。至於另一個造成法

官量刑與社會期待出現落差的原因，亦即法官必須受限於現行法進行量刑的部分，由於問題源自

於刑事立法的層次，故我們就在下段進行說明。

二、刑罰規範立法作為與社會期待出現落差之原因

另一個造成法官量刑與社會期待產生落差，但對法官來說可謂為「非戰之罪」的原因，則是法官

量刑自始就被預設為僅能在立法者設定的刑罰規範框架內為之。詳言之，當立法者在「1.刑法分

則（或特別刑法）中針對特定罪名預設的法定刑」或在「2.刑法總則中針對加重、減輕刑罰事由

所預設的處斷刑規範」等，與社會期待存在落差時，由於法官自由裁量量刑的範圍被限定在這些

立法者預設規範所劃定的範圍中，故法官可能自始就難以量定符合社會期待的刑罰結果。

前者的部分，以2021年發生的太魯閣號事故所涉及的過失致死罪為例。由於目前刑法第276條規

定過失致死罪的法定刑度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當法官針對該案量刑時，由於受到該法定刑

框架之限制，故最重也僅能量處五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對比刑法第271條殺人罪的最低法定刑

度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二者存在明顯差距的情況下，當社會大眾聚焦在該事故造成49人死亡的

重大損害且未必能清楚區分刑法上故意與過失概念有別時，即可能認為法官對造成重大死傷之被

告量處過輕而不合乎期待之刑罰。正如有論者認為我國刑法制定時，忽略故意與過失各自存在程

度之分且二者也存在灰色地帶，同時在立法時欠缺對過失可能存在之最嚴重案例類型的想像，故

應考慮是否對殺人罪法定刑下限或過失致死罪法定刑上限進行調整，即是指出過失致死之刑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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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能未能充分對應實際案件嚴重性的問題[8]

。簡言之，刑事立法時未思慮周延下所設定的法定刑框架，可能正是導致法官量刑結果未能合乎

社會期待的原因之一。

後者的部分，以2019年的大法官釋字第775號為例，該號解釋中指出刑法第47條中累犯不分情節

一律加重二分之一之規定，會忽略部份個案可能有無需加重的狀況，進而導致當事人承受不合比

例之刑罰，故宣告該規定違憲。詳言之，本條是立法者在刑法總則中針對處斷刑加重所訂定之規

範，但其忽略當犯罪人再犯時可能存在不同原因，以及再犯情狀間可能存在差異，而未必有一定

要加重的必要，進而導致法官在可能不需要加重的案件中，因刑事立法的問題而被迫要量定過度

加重的不當刑罰。雖然屬於不同層次的刑罰規範，但這同樣也凸顯出當刑事立法階段出現問題時

，將會導致生產線後端的法官量刑被迫產出不合理或不合期待的量刑結果，導致法官量刑與社會

認知間出現落差。

參、重新思考重刑化作為犯罪解方的迷思

上段中，我們已經知道刑罰結果與社會期待出現落差，原因可能存在於刑事立法的階段或法官個

案量刑的階段。當我們要思考重刑化作為犯罪解方的想法到底有沒有道理時，這個問題也同樣會

存在於這兩個不同的層次。同時，當思考這個問題時，考慮到刑罰對犯罪人產生最直接作用，並

非在立法或量刑階段，而是在刑罰執行階段，故我們也應該將刑罰執行的層面拉入思考中。簡言

之，筆者在此段中將從立法、法官量刑與刑罰執行等層次中，檢討「重刑化作為犯罪解方」此一

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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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加重刑罰可以嚇阻犯罪的想法，源自刑罰理論中的「嚇阻理論」，其可溯源自Feuerbach的

心理強制理論（psychological compulsion），亦即犯罪來自特定的慾望與動機，對於特定犯罪

施

加大

於透過該

犯罪可得利益之痛

苦的刑罰，可壓制潛在犯罪人的慾望

與動機，使之放棄犯罪
[9]

。類似的觀點如有實證研究指出當提高刑罰確定性時，由於犯罪人會在進行財產犯罪時，針對成

本與效益進行評估，進而會產生降低財產犯

罪之效果[10]

，故當刑罰加重而使成本增加時，也有產生相似效果的可能。簡單來說，雖然社會大眾主張「治

亂世用重典」時，未必是基於嚴謹的推論，但此觀點在理論與實證上都確實有其根據。

不過，若當我們將刑罰執行的面向也納入對犯罪與刑罰間關係的思考時，我們會發現刑罰執行未

必與犯罪問題的解決間呈現正相關的關係。甚至，以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有關監獄收容與獄政問

題的

討論為例

，即有委員以宜蘭

監獄作為例子，指出該監獄受刑人有

著高達83.9%的再犯率[11]

，亦即刑罰執行反而造成犯罪問題嚴重化的結果。事實上，考慮到監獄矯正效能不彰，甚至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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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反而成為訓練犯罪技巧與再犯的溫床時，加重刑罰而增加犯罪人待在處遇設施中的時間，是

否真的具有解決犯罪問題的效果，其實有再商榷的必要。另外，當犯罪人被囚禁於監獄的時間拉

長，考慮到監所設施與社會生活的差異，除了將犯罪人隔離之外，並不會增加促進犯罪人脫離犯

罪生活之效益，反而可能使犯罪人與社會生活脫節且更難接軌。在此狀況下，若再搭配我國社會

對更生人欠缺社會支援的實況，只會讓犯罪人難以融入社會而再次犯罪，無助於犯罪問題之解決

，反而強化了不停再犯與入監服刑的惡性循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單就加重刑罰的部份，確實在理論上有增加犯罪成本進而減少犯罪的可

能。但是，從整體刑罰制度來看，單純增加刑罰程度並不足以真正解決犯罪問題。相反地，必須

要透過矯正設施之改革、社會支援的強化等不同面向的制度設計，才可能真正達成解決犯罪問題

的目標。

肆、結論

總結以上的分析，本文認為法官量刑與社會期待不和，根本原因來自於：1.法官與社會大眾對量

刑之思考差異、2.刑事立法不當對法官造成的先天限制。而要解決此問題，中短期的作法是透過

實證研究等方式，分析現行立法的問題所在，透過修法來加以解決，長期的作法則是在制度上增

加法官與社會大眾溝通的機會，包括國民法官制度的推行，以及司法院目前透過網路社群來進行

法律普及化的工作，都是契合於此解決方案的措施。至於透過加重刑罰來解決犯罪問題的觀點，

本文則認為雖然提高刑度確實可能產生嚇阻犯罪的效果，但若通盤地將刑罰執行等面向納入考量

時，刑期的拉長也可能反向地產生提高再犯的負面效果，故應放棄「亂世用重典」之迷思，從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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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地角度來思考犯罪問題的解決之道，而非迷信重刑化並將之誤認為犯罪問題之特效藥。

結論上，本文認為當法官之間針對量刑都存在不同意見時，法官量刑原本就可能與社會大眾在認

知上存在歧異。而且，有時候符合社會期待的量刑也未必是合理、正確的量刑結果。因此，與其

盲目地在形式上追求法官量刑與社會期待的一致性，真正該努力的方向，還是在實質上促成雙方

的溝通與價值交流，提升國民對法律概念的認識與漸進地形成對量刑標準的共識，才能真正追求

合理的刑罰結果。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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